
《关于加快推进闲置和低效利用的非住宅 

改建为租赁住房、文体场馆、产业租赁用房 

的通知（试行）》起草说明 
 

根据市政府工作安排，我局牵头起草了《关于加快推进闲置

和低效利用的非住宅改建为租赁住房、文体场馆、产业租赁用房

的通知（试行）》（以下简称《通知》），目前《通知》已两次征求

相关部门和各开发区管委会及区县（市）政府的意见。 

一、文件起草背景 

为多渠道筹集租赁住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分别于 2019 年

和 2021 年印发通知，要求相关城市特别是住房租赁试点城市要

制定出台闲置商业、办公、厂房改建租赁住房的办法，明确项目

条件、申报流程、和验收程序等。2021年 7月和 2022年 7月，

我局已联合市城建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部门名义联合印发

了《关于闲置商业办公用房、工业厂房等非住宅改建租赁住房工

作指导意见（郑房〔2021〕75号）》和《关于优化我市非住宅改

建租赁住房相关工作的补充通知》（郑房〔2022〕78号），对“非

住宅改建租赁住房”相关事项进行了明确。 

近期，市政府印发了《郑州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试行）》

（郑政办〔2023〕18号），明确我市既有建筑在符合规划和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可进行用途转换。 

二、文件起草的目的和意义 



此次研究起草的将闲置非住宅改建为租赁住房、文体场馆和

产业租赁用房的政策文件，一是对我市住房租赁试点期间出台的

“非住宅改建租赁住房”这一单项工作的扩展。试点期间，改建

的主要任务是将闲置商业办公用房、工业厂房等非住宅改建为租

赁住房，此次拟出台的《通知》是将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

公、厂房等非住宅，除可改建为租赁住房外，还可改建为文体场

馆、产业租赁用房等，扩展了非住宅改建的范围。二是非住宅改

建工作是对城市更新相关工作要求的进一步细化落实。我市近期

已出台的《郑州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郑政办〔2023〕18号），

对盘活利用和充分激发存量资源潜能进行了明确规定，通过转换

既有建筑用途、转变空间功能等方式,打造发展新兴产业、文化

旅游等业态，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增强城市活力。此次研究起草

的《通知》从本质上正是对我市城市更新相关工作要求的进一步

细化落实，此项工作的推行，可有效盘活我市闲置和低效利用的

非住宅房源，加快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战略部署，持续提升城市发

展能级和品质。 

三、主要依据 

（一）《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 

（二）住建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中央财政支持住

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建办房函〔2019〕

483号） 

（三）住建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中央财

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工作的函》（建办房函〔2021〕49



号） 

（四）《郑州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试行）》（郑政办〔2023〕

18号） 

四、文件起草过程 

我局依据住建部、财政部关于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试点

工作要求，以及市委、市政府近期关于加快推进非住宅改建工作

的最新精神，结合《郑州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试行）》（郑政办

〔2023〕18 号）规定，在借鉴深圳、青岛、南京等城市先进做

法的基础上，起草了本《通知》。按照工作程序，该《通知》已

两次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建议，王鸿勋副市长近期也组织相关局委

对《通知》进行了研究讨论。目前《通知》已根据反馈意见进行

了修改完善，未采纳意见已与相关单位进行了协商。 

五、文件主要内容 

《通知》从总体要求、工作内容、后期管理、支持政策、保

障措施、相关说明 6个方面对“非住宅改建”工作进行了明确。 

（一）总体要求。该部分明确“非住宅改建”工作的改建原

则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政策支持、有序推进”，建议牵头

单位为市资源规划部门，负责在确保符合规划和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把好改建项目的准入关，具体实施工作由各辖区负责。 

（二）工作内容。该部分主要对非住宅改建为租赁住房、文

体场馆或产业租赁用房的改建范围、改建类别、改建程序、改建

要求和验收标准进行了明确。初步确定改建工作在市内八区推

行，其它县（市）、上街区和航空港区可参照执行。改建类别以



闲置非住宅改建为租赁住房、文体场馆或产业租赁用房为主。改

建程序明确由企业向辖区资规部门提交申请，辖区政府组织相关

部门联审，公示无异议后实施改建并联合验收。改建要求申请的

项目须产权清晰，且在资源规划部门确定的允许改建的正面清单

内，改建标准明确以各行业相关规定为准。 

（三）后期管理。该部分主要对改建项目的只租不售、运营

管理、期满退出情况等进行了明确。 

（四）支持政策。该部分主要对改建项目可享受的金融支持、

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以及改建租赁住房项目可享受民用水、电、

气、暖等收费标准等进行了明确。 

（五）保障措施。该部分主要对各相关职能部门提出了工

作要求，对资规、城建、住房保障、文广旅、体育、财政、金融

等相关部门的责任进行明晰。 

 

 
 

                             2023年 7月 27日 

 


